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無線射頻辨識(RFID)基礎應用技術學程施行細則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年 4月 25日臨時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102年 5月 8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

 

一  本施行細則依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 訂定之   

二  本校各學制學生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   

三  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，應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  

四  本學程課程包含基礎 核心與進階三種類組課程 修習本學程者，應

至少修習基礎類組課程三學分及核心類組課程六學分，學程修習學分

累積達二十一學分者發給 RFID學程專長證明   

五  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六學分以上為非原系(所)開設課程   

六  學生在各系 所 所修習之相關課程是否可抵免本學程學分以本學程

公告之課程抵免對照表為準   

七 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

理   

八  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

算   

九  凡修滿本系及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經本系及相關單位確認後

由本校發給學程專長證明 如修完本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，

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，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  

十  選讀學程之學生，已符合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

數者，得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，至多以二學年為限 其總修業

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及本校學則之規定   

十一  本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機械系 所 負責開設，並協調本校各相關系

所 院支援相關師資，並得與教育部補助辦理 98-99年度無線射頻辨

識科技及應用學程計畫合併辦理   

十二  本學程施行細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訂後經教務會議通過施行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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